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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 

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
 

 

公    告 
  

2020年  第 2号 

 
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
税务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房产税和 

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公告 
 

为扶持中小企业走出困境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
关于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

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内政发电„2020‟1 号）

有关第三项（八）条规定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新冠

肺炎疫情期间我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公告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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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我区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当月

止，对交通运输和邮政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

务业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、教育、卫生和社会工作、旅游（包

括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两类）等行业的中小企业，

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二、除上述行业外，其他行业的中小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

影响发生重大损失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，缴纳房

产税确有困难的，可向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提出减免税申

请，由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汇总后统一报请自治区人民政

府批准；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可按《城镇土地使

用税困难减免管理办法》（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

年第 15 号发布，根据 2018 年 6 月 15 日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

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修改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告》修正）

向旗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，由旗县级以上税务机

关核准减免。 

三、本公告第一项相关行业认定标准，按现行《国民经济

行业分类》执行；中小企业认定标准，按现行《中小企业划型

标准规定》执行；我区新冠肺炎疫情解除日期，按国家和自治

区规定执行。 

四、纳税人防疫期间办理业务时，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内

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网站公布的网上办税事项清单，尽量选择

“非接触式”服务渠道办理，减少现场人工办理次数，最大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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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各盟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 

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盟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,自治区 

政府办公厅。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2020年 3月 12日印发 

 


